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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學學生/新生/教職員工定期體檢
胸部Ｘ光異常追蹤流程修訂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

對象

體檢異常通知複
檢或介治療時程

複檢報告回報當
地衛生機關時程

新增法源依據

學校新生

無規定
複檢時間

無規定回報
複檢報告時間

初始版本

在學學生/新生/
教職員工

獲報告同時通
知對象2週內
進行複檢

獲體檢報告後
1個月內

回報複檢結果

•新增【註4】學校衛
生法第10條為學生/
教職員工罹患傳染
病後學校執行作為
依據。

•新增【註6】傳染病
防治法第48條為接
觸者需受檢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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